
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低收入戶子女就學交通補助 一次告知單 

一、申請人資格 

設籍本市之低收入戶未滿 25 歲學生（未延畢），且就讀教育部認可之： 

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、二專、五專、二技、四技或大學（含夜間部）。 

※以下情形不予補助： 

延長修業年限、碩博士班、空中大學、空中專科、進修補習學校（每週上課未滿 4 天）、在職專

班、學分班或遠距教學。 

二、補助金額 撥款時間 

國小：1,000 元 

國中：2,000 元 

高中職：4,000 元 

大專院校：6,000 元 

依社會局發放時間 

上學期：12 月 

下學期：5 月 

三、應備文件 

□    1、 
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背面須有當學期註冊章）或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。 

※國小學生免附。 

□    2、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 

四、申請方式 

線上申請：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「社福便利站」系統申請。 

臨櫃申請：向戶籍地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文件。 

五、申請期限 

上半年：3 月 31 日截止  

下半年：10 月 31 日截止 

（遇假日順延至下一個上班日）※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六、詳細規定 

申請表單及詳細規定可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(http://www.society.taichung.gov.tw/)查看， 

首頁 > 社會福利總覽 > 社會救助 >低收及中低收入戶>臺中市低收入戶就學交通補助 項下查詢。 

 

洽詢單位：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聯絡電話：(04)22151988 

服務地址：臺中市東區長福路 245 號 


